
　

　
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发 〔２０１３〕２０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贯彻

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

调控工作的通知»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«关于本市贯彻‹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

工作的通知›的实施意见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

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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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本市贯彻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

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»的实施意见

　　为贯彻落实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

作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７号),进一步按照“以居住为主、以市

民消费为主、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”的原则,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

和住房保障体系,巩固调控成果,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

展,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明确２０１３年度本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.根据本

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经济社会发展目标、物价水平,２０１３

年度本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控制目标为:按照保持房价基本稳定

的要求,切实贯彻落实各项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.

各区县、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各项房地产

市场调控政策措施,切实承担稳定房价、稳定市场的责任.确保政

策落实到位,目标任务完成.

二、坚决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.进一步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

的住房限购措施和相关操作口径.房屋管理、税务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、民政等部门要加快研究建立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市拥

有住房情况、购房人纳税或社会保险缴纳情况、购房人婚姻状况信

息交互共享,完善住房限购措施的操作流程.

要继续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.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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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落实好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政策;严格执行第

二套住房信贷政策,重点强化对异地、外籍、离异、低龄人群等借款

人的贷款资格审查,不得向不符合信贷政策的借款人违规发放贷

款;严禁发放第三套及以上购房贷款.银行业监管部门要加强对

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日常管理和专项检

查,对违反规定的及时加以制止、纠正.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政策

实行效果监测和评估,做好预案,并根据市场变化,适时调整第二

套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.

税务、房屋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,对出售自有住房按照规定应

征收的个人所得税,通过税收征管、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

屋原值的,依法严格按照转让所得的２０％计征.继续稳步实施个

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,引导住房合理消费.税务部门要继续推

进应用房地产价格评估方法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工作.

三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供应.按照全年供应量不低于前

５年年均实际供应量的要求,结合实际,统筹安排编制本市２０１３

年度住房用地供应计划,保证普通商品住房、保障性住房土地供

应,一季度公布全市年度供地计划.规划国土资源等部门要按照

计划推进,确保全年土地供应稳定、均衡、合理.

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发展改革、城乡建设、房屋管理等部

门提出商品住房项目的建设套数、套型建筑面积、设施条件、开竣

工时间、住宅产业化等要求,作为土地出让的依据,并纳入出让合

同.同时,建立土地出让前研判制度,完善优化土地出让方案,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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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市场分析监测,稳定土地市场预期.

对中小套型住房套数达到项目开发建设总套数７０％以上的

普通商品住房建设项目,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符合信贷条件的前提

下,优先支持其开发贷款需求.

四、深化完善“四位一体”住房保障体系,全力推进大型居住社

区建设和旧区改造.要进一步推进旧住房综合改造,切实改善市

民居住条件.根据确定的目标任务,确保全年新开工建设、筹措各

类保障性住房和旧住房综合改造１０．５万套、７５０万平方米,基本建

成保障性住房１０万套、７３０万平方米.

要细化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供应政策,合理扩大廉租住房实

物配租供应范围.优化共有产权保障住房(经济适用住房)、公共

租赁住房申请分配工作,完善两代及以上成年人复合家庭住房面

积核查口径.

要全面推进旧区改造工作.重点推进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

改造,逐步推开郊区城镇棚户简屋改造.出台“城中村”改造政策

和措施,并继续推进国有农场职工危旧房改造.全年拆除二级旧

里以下房屋７０万平方米.推进完善大型居住社区基地内市政公

建配套设施,全年完成４０个外围市政配套项目建设,加快引进教

育、卫生、商业等优质资源,确保入住居民基本生活需求.鼓励有

条件的产业园区、企事业单位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按照相关规

定,建设公共(单位)租赁住房,向符合条件的来沪务工人员供应.

要开展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全过程监督检查,确保保障性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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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质量.加快推进本市住宅产业化,完善激励政策,健全标准规

范,构建技术平台,加大装配整体式住宅项目建设力度.

五、加强市场监管,查处违法违规行为.要严格执行商品房预

销售各项制度规定,房屋管理与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配合,进一步

严格执行“一房一价”、明码标价,商品住房销售方案备案审核等规

定.对预销售方案报价过高且不接受房屋管理部门管理指导的,

可暂不予受理销售方案备案、暂不核发预售许可证.对擅自超过

备案价格销售,违反明码标价,“一房一价”规定的,采取暂停网上

签约等措施,并依法严厉查处.

房屋管理、发展改革、规划国土资源、金融、财政、税务、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要研究建立信息共享、联动配合的

工作机制,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.对发生违反限购政

策、捂盘惜售、闲置土地和炒地、挪用信贷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

房地产企业,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,在网上签约资格、土地

竞买、开发项目贷款、批准上市、融资等方面予以处罚和限制.税

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,严格按照不同销售

价格,确定预征率,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,进行清算审核和稽查.

房屋管理、工商等部门要联合开展房屋中介市场的专项治理,

重点查处房产中介机构和房产经纪人员教唆、协助购房人伪造证

明材料,规避限购措施,骗取购房资格的违法违规行为;对涉案房

地产中介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,可暂停网上销售、责令停业整

顿;情节严重的,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和经纪执业证书;涉嫌犯罪的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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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.

六、加强房地产市场监测和走势研判.各有关部门要全面、准

确、及时发布房地产市场信息,正确解读政策,稳定市场预期,引导

居民理性消费.要加强舆情监测,对涉及房地产市场的不实信息,

要及时、主动澄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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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市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０日印发


